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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美国史无前例通过大型救援法案对抗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发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救助、缓解及经济保障法案》（以下简称
“CARES”或“救助法案”）已于美国东部时间 3 月 27 日正式被签署成
为法律。根据一些非官方的估算，《救助法案》预计将令美国联邦财政赤
字增加约 2 万亿美元。 《救助法案》包含有利的税收和非税收条款，旨
在改善美国个人和企业的现金流量及其流动性。 
 
算上在 3 月 13 日总统声明中所提到的高达 500 亿美元的应对措施，该法
案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应对新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所推出的第四波
应对措施。下列是迄今为止已采取的立法行动： 
 

第一阶段：3月 6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备和应对补充拨款法
案》（PL116-123 或简称“CPRSA”）被正式签署成为法律。该法
案重点针对小型企业，同时涵括向诊断测试和物资提供资金援
助。 
   
第二阶段：3 月 18 日，《家庭第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法案》
（PL 116-127 或简称“FFCRA”）被正式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
包括允许提供带薪病假、带薪家庭或医疗假的雇主得到税收抵免
返还的规定。 

   
第三阶段：3 月 27 日，《救助法案》被正式签署成为法律。《救
助法案》880 页的内容中包含了很多适用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条
款，旨在即时促进美国经济。作为参照，2017 年 12 月签署立法



的美国税收改革法案（PL 115-97，简称为《减税和就业法案》或
“TCJA”）的财政影响约为 1.5 万亿美元。 

  
未来措施：在《救助法案》被正式签署成为法律之前，一些国会
议员已经表示，未来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应对措施，而这将取决
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将持续关注后续动
态。 
 

尽管《救助法案》还包含了一系列非税收相关的条款，但本文将主要针对
各种税收措施进行总结。下文概括列举了《救助法案》中一些较重要的救
助条款，并分为三个部分：（A）企业和个人均适用的税收条款； （B）
企业适用的税收条款； （C）个人适用的税收条款。我们建议在美国有
营商活动或投资的中国企业以及美国公民和居民（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境外

的公司及个人可能并不熟悉最新的税法变化）应密切关注该法案所带来的

影响。此外，法案中的部分条款是自动实施的，若纳税人不想引用该等条

款，需要另行申报选择其不适用。如有需要，请咨询您的税务顾问或联系
我们的团队，以制定与贵企业业务发展目标最契合的行动方案。 
 
A. 企业和个人均适用的税收条款 
 
• 2020 年 4 月 15 日截止的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缴税期限延长 1 
 

o 现行法例:  某些纳税人（纳税人包括个人，信托，遗产，合伙企
业，公司或企业）需在 2020 年 4 月 15 日或之前提交其 2019 纳
税年度的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并缴纳相关税项。 
 

o 法例更新:  美国国税局为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纳税人（如
上所述，以下简称“受影响纳税人”）延长所得税纳税申报和缴
税期限。对受影响纳税人的相关救助措施如下： 
 

1. 受影响纳税人 2019 纳税年度的联邦所得税税务申报和缴
纳税款（包括对自雇人士收入的纳税）的截止日期会由原
定的 2020 年 4 月 15 日自动推迟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
以及 
 

2. 受影响纳税人 2020 纳税年度的联邦预缴所得税（包括对
自雇人士收入的纳税）税款的缴纳截止日期会由原定的
2020 年 4 月 15 日自动推迟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 

 
o 对贵企业和个人的影响： 

 
• 除税款以外，过期申报或过期缴纳税款的相关利息或罚款

也会相应推迟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如适用）。 
 

• 受影响纳税人需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提交适用的美国
国税局延迟申报表（如 4868 申报表，7004 申报表或
8992 申报表）2 以延长联邦所得税申报表的申报时限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之后 

 
• 受影响纳税人如已选择以八年期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过渡

税（Transition tax），并且其联邦所得税申报表的申报日
期已从 4 月 15 日推迟到 7 月 15 日，那么，其过渡税分期
付款的到期日亦会相应推迟到 2020 年 7 月 15 日。 



 
B. 企业适用的税收条款 
 
• 净经营亏损（Net Operating Loss，以下简称“NOL”）的更新条款 
 

o 可向前五个纳税年度的特殊结转条款： 

现行法例: 《减税和就业法案》 (简称 2017 美国税改)规定了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后结束的纳税年度所产生的 NOL 可以在未来
无限期结转，但不允许此类 NOL 向之前两个纳税年度结转。 

法例更新: 《救助法案》允许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开始到 2021
年 1 月 1 日之间的纳税年度所产生的 NOL 可向该 NOL 产生的之
前五个纳税年度进行结转。对于税务年度是日历年的纳税人来
说，这就指的是在 2018、2019、2020 年产生的净经营亏损。 

o 暂时废除针对 NOL 只能抵消 80%的限制条款： 

现行法例:  2017 美国税改制定了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后结束的
纳税年度所产生的 NOL 最高只允许抵消其当年应税所得的
80％。 

法例更新:  《救助法案》废除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开始的纳税年
度的 80％应纳税所得额限制。 

o 对贵企业的影响： 

• 由于 NOL 可向其前五个纳税年度的特殊结转条款以及
80％限制的废除，使企业能够： 
 
• 最早于 2013 纳税年度中使用 NOL（例如，对

2018 纳税年度所产生的 NOL）;和 

• 抵消前几年按最高 3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纳税的
应纳税所得额。 

这项条款将为在相关纳税年度有应税所得的纳税人提供额外的现
金流量和流动性。 

• 加快以前纳税年度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以下简
称“AMT”）税收抵免的退还（AMT credits refund） 
 
o 现行法例:  2017 美国税改废除了针对企业的 AMT，但允许企业在

2017 年之后至 2022 年之前的纳税年度利用其以前年度的 AMT，
对超出常规税负（regular tax）的部分进行抵扣（如果已支付的
AMT 额超过常规税负，则可退还的税收抵免额为超出部分的
50％）。 

o 法例更新:  加快 AMT 抵免额的现金退还，AMT 的可抵扣额度（即
AMT 额超出正常税负的部分）将从 2019 年的 50％加到 100％。 

o 对贵企业的影响：拥有 AMT 税收抵免的纳税人应按既定程序考虑
申请相关返还。 

• 提高企业利息支出扣除限额： 
 



o 现行法例:  某些企业纳税人的利息支出的扣除额限于企业利息收
入加上百分之三十的“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调整后应纳税
所得额”，以下简称“ATI”）。 

o 法例更新:  上述《救助法案》新规定，自 2019 年和 2020 年开始
的纳税年度，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的门槛比例从百分之三十提高
到百分之五十。除此之外，纳税人在计算 2020 年的利息支出可
扣除额时，可以根据企业营收情况考虑选择使用 2019 年的 ATI 进
行计算，这可能会增加税前扣除额，从而减少应纳税额。纳税人
亦可以选择不使用提高后的百分之五十的门槛。合伙企业将适用
特殊规则。 

o 对贵企业的影响：由于企业纳税人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可扣除业
务利息支出的额度增加，相应地可能会增加企业纳税人在这两个
纳税年度产生的 NOL。这代表有更多的 NOL 可以以上述 NOL 结
转条款向以前五个纳税年度结转，并有可能对以前纳税年度的部
分较高税率的应税所得进行退税。 

• 增加企业纳税人的慈善捐赠可抵扣性： 
 
o 现行法例:  企业的慈善捐赠扣除额不得超过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

10％。 

o 法例更新:  将企业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但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以现金形式捐赠的“合资格捐款”总额的抵扣额度暂
时提高，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 10％增至 25％。 

o 对贵企业的影响：鼓励企业纳税人在 2020 纳税年度进行慈善捐
赠，特别是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相关捐赠。 

• 对折旧（100%）扣除优惠政策进行技术性修正 
 

o 现行法例: 2017 美国税改规定非住宅物业的建筑物内部装修，并
且在建筑物本身投入使用后进行改良性装修（improvement），
将被视为“合资格的改良性财产”（Qualified improvement 
property，以下简称“QIP”）。此外，美国税改主要针对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投入使用且财产分类（property 
classification）为使用寿命少于 20 年的合格财产将有资格获得
100％的折旧扣除。但是，最终颁布的税法条例忽略了将 QIP 纳
入使用寿命少于 20 年的财产分类，因此不符合 100%额外折旧的
条件。 

o 法例更新:  《救助法案》对此条例进行了修订，并将可使用寿命
为 15 年的财产分类为 QIP，并可享受折旧（100%）抵扣优惠政
策。该修订具有追溯性，将视同适用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
投入使用的相关财产。 

o 对贵企业的影响：随着 2018 纳税年度额外的 100％折旧，在
2018 纳税年度投入使用 QIP 的纳税人可以重新审阅其所提交的税
务申报表，以确定以上的修订是否适用或对该纳税年度的 NOL 的
影响。这代表有更多的 NOL 可以以上述的 NOL 结转条款向以前
五个纳税年度结转，并有可能对以前纳税年度的部分较高税率的
应税所得进行退还税款。 

• 员工稳岗税务补贴（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o 现行法例:  不适用 

o 法例更新:  适用于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被停业并在停业期间继
续向雇员支付工资的雇主。税务补贴额是合资格雇主向雇员支付
的合资格工资的 50％，每名雇员的合资格工资最高限额为 1 万美
元。该税收抵免额可以抵免老年，幸存者和伤残保险（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简称“OASDI”）税。如果税
务补贴额超过了雇主的总 OASDI 稅收，超出部分可申请退还税
款。 

o 对贵企业的影响：该税务补贴仅适用的条件为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之后、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这个期间支付的工资。注意，合资
格工资金额的限制会因应企业规模的大小（例如拥有超过 100 名
全职雇员或 100 名以下全职雇员的雇主）而有所不同。 

C. 适用个人的税收条款 
 

• 直接现金支付形式的返还（recovery rebates） 
 

o 现行法例:  不适用。 

o 法例更新:  在 2020 纳税年度，美国国税局将为单身纳税人
（single individual）一次性发放现金 1,200 美元，或向已婚合并
申报纳税人一次性发现金 2,400 美元，另为每位合资格子女额外
发放现金 500 美元；但不适用于纳税人其调整后总收入
（Adjusted gross income, 以下简称“AGI”）超过 99,000 美元
（适用于单身纳税人），146,500 美元（适用于一家之主 Head of 
Households 纳税人）或 198,000 美元（适用于合并申报纳税
人）。 

o 对您的影响：现金返还金额将根据您在已提交的 2019 年纳税申
报表上申报的 AGI 或，如果尚未提交 2019 年纳税申报表在 2018
年申报表上的 AGI 来判断。注意，如果在提交 2019 年纳税申报
表后发现纳税人其实并不符合上述的相关的条件，则将需要退还
所发放的现金。 

• 退休计划的税收优惠 
 
o 现行法例:  从受税收优惠的雇主赞助退休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以下简称“IRA”）获得分配（
distribution）的参与者（59.5 岁以下）需缴纳 10％的附加税（除
有例外情况）。 

o 法例更新:  《救助法案》允许此类参与者从税收优惠的雇主赞助
的退休计划中获得不超过 10 万美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相关分配，并无需支付 10％的附加税。 

o 对您的影响：如果您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例如，个人或配
偶/受抚养人（dependent）被诊断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或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被隔离、下岗、减少工作时间等而有负
面经济影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相关分配可能有助
于增加您的现金流量和流动性。尽管仍应作为应税总收入，但相
关纳税人可以选择在三年内分摊在应税总收入中。纳税人并可以



在三年內向偿还其相关分配。偿还的任何款项都将视为纳税人自
己的结转，因此不计入总收入。 

• 增加个人纳税人的慈善捐赠可抵扣额： 

o 现行法例: 采纳分项扣除（Itemized deductions）的个人纳税人于
2017 年后和 2026 年前纳税年度的慈善现金捐款扣除额不得超过
AGI 的 60％。 

o 法例更新:  采纳分项扣除的个人纳税人可以选择在 2020 年支付的
合资格现金捐款（即，向公共慈善机构等进行的现金捐款）中扣
除达到其 AGI 的 100％。超出而并未能扣除的现金捐款可以往后
结转。 

o 对您的影响：鼓励个人纳税人在 2020 纳税年度进行慈善赠，特
别是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相关捐赠。 

• 放宽个人超额业务亏损（excess business loss）条例： 

o 现行法例: 对于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5 年的纳税年度，
非企业纳税人通常不能抵扣多于 500,000 美元（适用于合并申报
纳税人）和 250,000 美元（适用于其他纳税人）其贸易或业务的
业务亏损（business loss）。 

o 法例更新: 一般而言，《救助法案》会将业务亏损限额条例的生效
日期从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的纳税年度推延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纳税年度才生效，该推迟生效具追溯性。 

o 对您的影响：由于该推迟生效具追溯性，如果您已根据上述条例
提交了 2018 或 2019 纳税年度的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且业务亏损
的扣除额受到限制，则可以评估是否应更正（amend）已提交的
税务申报表不考虑相关限额扣除业务亏损，从而可能令该纳税年
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或可能产生额外的 NOL 并可结转以获取退
还。 

 
重要事项：《救助法案》全文长达 880 页，以上内容仅是对某些复杂条
款的概述。我们强烈建议纳税人向您们的专业的美国税税务顾问进行咨
询，以在采取对《救助法案》有任何筹划前，了解这些和其他相关条款对
您个人或贵企业的影响。 
 
 
注释 
 
1该规定不是《救助法案》的一部分，而是根据 2020-18 号公告（取代 2020-17 号公告）：免于按时
提交 2020 年 4 月 15 日到期的 2019 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按时缴纳 2020 年 4 月 15 日到期的 2019
年联邦所得税以及按时缴纳 2020 年 4 月 15 日到期的 2020 年联邦所得预缴税。有关 IRS 常见问题的
信息，请参见此处。 
 
2  该延期特别适用于以下形式申报和缴纳的联邦所得税： 

• 1040, 1040-SR, 1040-NR, 1040-NR-EZ, 1040-PR, 1040-SS 申报表 

• 1041, 1041-N, 1041-QFT 申报表 

• 1120, 1120-C, 1120-F, 1120-FSC, 1120-H, 1120-L, 1120-ND, 1120-PC, 1120-POL, 1120-REIT, 1120-
RIC, 1120-SF 申报表 

• 8960 申报表 

• 8991 申报表 

• 709 申报表 (美国礼物和辈分跳转转让税申报表 United States Gift and Generation-Skipping 
Transfer Tax Return) 并自动将 2020 年 4 月 15 日到期的联邦礼品和辈分跳转税转移税缴纳延
期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2020-20 号公告] 



• 对于 990-T 申报表，如果该表格应于 4 月 15 日提交，则根据公告已将其推迟至 7 月 15
日。对于其 990-T 表应于 5 月 15 日到期的纳税人，该截止日期尚未根据该公告推迟。 
 

注意，对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到期的纳税申报表，包括 1065、1065-B，1066 和 1120-S 申报表，这些
纳税申报表的申报日期并没有被推迟。 

 
 
税务快讯专向德勤的客户及专业服务人员发布，其内容为一般性的最新税务信息。在根据此简
讯内的任何信息行事之前，敬请咨询有关税务咨询师。 

 
如果您需要了解美国法案和税务发展的最新动态，对您企业的影响以及所
需要的应对措施，欢迎联系德勤中国的美国税务服务小组成员： 
 
叶伟文 
合伙人 
+852 2852 1618 
patyip@deloitte.com.hk 

林嘉雪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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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Newsflash 
Massive US Tax Relief Act to Combat 
Economic Fallout From COVID-19 

 

 

 
 
In view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the 
outbreak), a massive spending bill was signed into law on March 27, 
2020 – the 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CARES) 
Act.  By some unofficial estimates, the CARES Ac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federal deficit by approximately USD2 trillion.  The CARES Act 
includes measures tha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immediate liquidity to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e up to USD 50 billion Presidential declaration announced on 
March 13, this new law is the fourth measur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imed at counter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Legislative action 
taken thus far now includes the following: 
 

• Phase 1: On March 6, the Coronaviru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Supplemental Apportionment Act (PL 116-123 or "CPRSA") was 
signed into law and focuses on small business measures and 
includes funding for diagnostic testing and supplies. 
 

• Phase 2: On March 18, the 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 
(PL 116-127 or "FFCRA") was signed into law and includes 
refundable tax credits for sick leave and family/medical leave. 

 
• Phase 3: On March 27, CARES Act was signed into law. Contained 

in its 880 pages of text, the CARES Act contains numerous business 
and individual tax provisions aimed at providing an immediate 
stimulus to the US economy.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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